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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上的“宗教”概念辨析

李松锋

　　内容提要：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宗教条款包含“禁止立教条款”和“宗教自由条

款”。两个条款合力确保政府在各教派之间维持中立，以充分保障公民的宗教自由。但何

谓“宗教”，宪法并未解释。制宪之初，基督教背景下的美国，多认为“宗教”就是对上帝的信

仰，针对宪法中的“宗教”概念甚少异议。随着美国社会宗教多元化，新兴“宗教”层出不穷，

各种信仰纷纷出现，有神论的宗教概念显然已无法应对时代的需要，如何区分“宗教”与“世

俗”成了宪法上的疑难问题。界定“宗教”概念既要在传统宗教的诸神之间保持均衡，又要

顾及人类未来的信仰探索，困难重重。最高法院打破了有神论的宗教观，扩展了传统上的

“宗教”概念，但又没能明确具体的“宗教”认定标准，只是在零星的判例中采取就事论事的

方法，逐个解决纠纷。联邦下级法院以及州法院尝试通过明确的客观标准来认定“宗教”，

裁判纠纷，但观点纷呈，意见不一，且纰漏颇多。学者们亦从不同视角为“宗教”概念的确定

献言献策，但追求逻辑的自洽胜于对问题的解决。所以，美国至今未能在“宗教”概念的认

定上形成“通说”，美国宪法上的“宗教”概念难题仍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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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定义都是危险的。

———伊拉斯谟〔１〕

一　引　言

《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２年第１期刊登了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陈鹏的论文《论宪法上的

“宗教”概念》（以下简称“陈文”）。〔２〕 作者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典型判例“切入”，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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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Ｓｔａｒｋ＆ Ｃ．Ｇｌｏｃｋ，１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ｉｅｔｙ：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１１
（１９６８）．转引自 ＧｒｏｒｇｅＣ．Ｆｒｅｅｍａｎ，Ⅲ，ＴｈｅＭｉｓｇｕｉｄｅｄ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７１Ｔｈｅ
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５１９（１９８３）。
陈鹏：《论宪法上的“宗教”概念———从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法的发展切入》，《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２年第 １期，第
１２６页。



如烟海的法院判决中梳理出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中“宗教”概念的认知变化，为读者勾勒了

美国大法官眼中的“宗教”图景。

“陈文”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宗教”概念的认知经历概括为“严格———宽泛———适

度限缩”三个阶段，即在２０世纪之前，大法官们眼中的“宗教”与传统认识并无二致，均限于

通常所谓的有神论信仰；自２０世纪中期开始，最高法院因应时代的发展，特别是美国社会中

宗教类型的多元化，逐步在判决中扩展“宗教”概念，先后将“非典型的有神论信仰，在个人

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可与‘最高之存在’相类比的伦理信条”纳入其中，并一度试图将

“纯粹无神论”的信仰归入“宗教”范畴；１９７２年的威斯康辛州诉约德尔案（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ｖ．Ｙｏ

ｄｅｒ）代表了某种程度的回归，最高法院适度限缩了“宗教”概念，虽仍把对伦理与道德的保

护纳入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体系，但明确排除了“个人哲学上的选择”。这种概括和总结有

助于我们厘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思路变化，读者得以从中窥视美国宪法上“宗教”概念在

大法官眼中的演绎过程，但这种简化的介绍，对于外国法知识的学习而言，不足之处至少有三：

第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宗教”概念的认知并不是单线条的发展变化，也没有明确

的发展阶段可循，而是一次一案，多种认知交错并行，错综复杂，对此“陈文”已有显露。譬

如，“陈文”在第三部分介绍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至７０年代的扩张解释时，以１９４４年的合众国诉

巴拉德案（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Ｂａｌｌａｒｄ）为标志，将“非典型有神论信仰”纳入“宗教”范畴，同时指

出，直到１９８１年的托马斯诉就业委员会案（Ｔｈｏｍａｓｖ．ＲｅｖｉｅｗＢｄ．）和 １９８９年的弗拉基诉就

业保险处案（Ｆｒａｚｅｅｖ．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等后续案件都维持了合众国诉巴

拉德案中的判决原则。接着，“陈文”在第四部分以 １９７２年的威斯康辛州诉约德尔案为标

志介绍最高法院在“宗教”定义上的适度限缩。那么，１９７２年之后最高法院在“宗教”概念

的认知上属于“适度限缩”阶段，还是继续秉持扩张解释，并不明朗。此外，最高法院在 １９６１

年的托加索诉华特金斯案（Ｔｏｒｃａｓｏｖ．Ｗａｔｋｉｎｓ）中就已经表达了将无神论纳入宗教条款的保

护范畴，而１９６５年的合众国诉西格案（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Ｓｅｅｇｅｒ）和 １９７０年的威尔什诉合众国

案（Ｗｅｌｓｈ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却还在拓展伦理信条与“最高之存在”的信仰理念。这能说是一

种迂回吗？

当然，“陈文”勾勒的几个变化点并没有错，但我们不能从浩如烟海的判决中发现几个

特殊性案例就作为转折点，因为它很可能只是孤例，并不表明某种趋势，甚至有时还不排除

是“错案”。比如，１９７２年之后，最高法院在“宗教”概念问题上是否继续“适度限缩”，并不

肯定。约德尔案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并不代表某种趋势。

作为定纷止争的裁判机构，美国法院“案结事了”的实用主义倾向尤为明显，虽然最高

法院不免有立规定制的雄心和动机，但他们更加注重的首先是解决纠纷。加上法院也是铁

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时隔几年，法官易人（哪怕只是更换一个人），治道变色，唯一不变的就

是各种认知交错往返，不断变化。直到今天，美国保守的法律人（包括法官，且为数不少）仍

在呼吁坚持宪法的原旨解释，不应脱离制宪者当初对“宗教”一词的认识。〔３〕 “陈文”也质

疑：“最高法院能否如此牵强地附会宪法文本当中的‘宗教’一词，以至于使其脱离这一概念

所能承受的语义之极限？”

第二，最高法院的判决只是美国数以万计诉讼中的凤毛麟角，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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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作为下级法院的指引，但也仅仅是“指引”。诚如“陈文”引用美国学者乌斯曼的话说“这

些判决都没有宣告它的支配地位，相反，它们只是对州法院及联邦下级法院提供了一个宽松

的指引。”〔４〕更主要的是，最高法院撕毁了传统上界定宗教的有神论标准，但又没能确立一

条行之有效的新标准。所以，尽管最高法院判决的影响力不容低估，但也绝不能高估，至少

可以肯定，这些判决不能反映美国司法界对“宗教”概念认知的全部。真正“飞入寻常百姓

家”，影响美国人民日常生计的可能主要还是联邦下级法院和各州法院的判决。有关“宗

教”概念的认知，也是如此。美国最高法院踌躇不定，一些联邦下级法院则不惜“摸着石头

过河”，大胆尝试。颇具代表性的当属联邦第三上诉法院亚当斯（Ａｄａｍｓ）法官在 １９７９年的

迈奈克诉优济案（Ｍａｌｎａｋｖ．Ｙｏｇｉ）〔５〕中试图为“宗教”设定客观标准。这些努力在美国颇具

影响力，势头绝不亚于联邦最高法院的模糊认知，当然是我们在研究外国法时不应错过的

篇章。

第三，“陈文”指出最高法院自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在对“宗教”概念进行适度限缩之后，夹

在两难逻辑中不知进退。这确是事实。最近几十年，最高法院一直回避界定“宗教”问题，

目前最高法院对“宗教”概念的认知仍处于不确定状态。特别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约德尔案中

的适度限缩之后，未来最高法院将会如何界定“宗教”概念，很难预测。

大法官们认知上的“末路”，恰是学者们智识的“出路”。围绕学术界的众说纷纭与司法

界的不断试错，正是法学通说的形成逻辑。〔６〕 目前美国的法律共同体显然还没有在“宗教”

概念上形成“通说”，他们也是走在汇聚“通说”的路上。

鉴于国内学术界针对美国宪法上“宗教”概念的介绍并不充分，〔７〕鄙人遂不揣浅陋，野

人献芹，针对前述三点不足，围绕美国宪法上的“宗教”概念，尝试狗尾续貂，权作“陈文”“脚

注”，以期同仁能有更多心力对这一知识点做深入分析。当然，界定“宗教”概念是个复杂的

话题，美国法学与神学学者已有卷帙浩繁的论述，司法界也有连篇累牍的尝试，〔８〕本文亦只

能是粗线条地勾勒，在这个意义上，与“陈文”有着相同的宿命，只是，我力争提供一个除最

高法院之外的多重视角。

二　界定“宗教”概念的难题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前半段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确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的法

律”，简称为“宗教条款”。其中，“不得制定法律以确立宗教”被称为“禁止立教条款”，“不

·５６·

美国宪法上的“宗教”概念辨析

〔４〕

〔５〕

〔６〕

〔７〕

〔８〕

参见陈鹏：《论宪法上的宗教概念———从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法的发展切入》，第１３４页。
Ｍａｌｎａｋｖ．Ｙｏｇｉ，４４０Ｆ．Ｓｕｐｐ．１２４８（Ｄ．Ｎ．Ｊ．１９７７），ａｆｆ’ｄｐｅｒｃｕｒｉａｍ，５９２Ｆ．２ｄ１９７（３ｄＣｉｒ．１９７９）．（参见亚当斯法官
的协同意见）。

参见黄卉：《论法学通说》，《北大法律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笔者检索到的此类文章还有郑文龙：《宗教的法律定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有关规定》，载《香港社会科学学

报》２００５年秋季号。该文仅对联邦最高法院对“宗教”概念的解释做了极其简单的提要性说明，内容远不及“陈文”
丰富。另有宗教学者周国黎从宗教学理论的角度梳理了定义宗教概念的诸种理论，参见周国黎：《宗教定义的理论

研究》，载《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有关美国宪法上“宗教”概念研究的学术梳理可参见：ＧｒｏｒｇｅＣ．Ｆｒｅｅｍａｎ，Ⅲ，ＴｈｅＭｉｓｇｕｉｄｅｄ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７１Ｔｈｅ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５１９（１９８３）；Ｃ．ＪｏｈｎＳｏｍｍｅｒｖｉｌｌ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６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ｌｏｒｉｄ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１６８（１９９３）；ＴｒｏｙＬ．Ｂｏｏｈｅｒ，Ｆｉｎｄｉｎｇ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３８ＴｈｅＪｏｈｎ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４６９（２００４）．本文从这些文献中受惠良多，特此
注明。



得制定法律禁止信教自由”被称为“宗教自由条款”抑或“自由实践条款”。这两个条款所蕴

含的基本价值包括两个：一是政教分离，即政府在各教派之间保持中立；二是个人在宗教事

务上的自由选择。〔９〕 但对于该条款中的“宗教”概念如何界定，则至少面临以下几重困难。

第一，“宗教”概念的界定必须在宪法宗教条款的两个子条款（“禁止立教条款”和“宗

教自由条款”）之间保持必要的均衡。由于宪法宗教条款中仅出现了一次“宗教”概念，但

“立教条款”和“宗教自由条款”在立论点上略有紧张。〔１０〕 “立教条款”旨在防御国家卷入

“宗教”事业，而“宗教自由条款”则意在维护具体宗教活动的自由。

第二，“宗教”概念的界定应当与时俱进。实际上，制宪之初，“宗教”概念并不是一个难

题。对于大多数西方人而言，宗教就是与上帝有关的信仰和行为，诸如犹太教、基督教等等。

在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眼中，宗教信仰就是有神论信仰，是对宇宙的起源和人类的存在给予

全面的阐释。即便当时的自然神论，也信仰上帝，只是认为上帝完成创造大功之后，不再亲

自干涉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运行。因此，最高法院在 １９世纪的判决中把宗教定义为是

“对个人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创造者的尊崇和顺服的认识”。〔１１〕 但进入 ２０世纪之

后，另外两类信仰开始在美国社会涌现。一类是世界其他地方已经认可的不信仰上帝的宗

教，比如佛教、道教、伦理文化和世俗的人道主义。这些信仰通常不承认存在上帝。〔１２〕 另一

类是无神论的哲学观，它们甚至没有自称是“宗教”，但与传统宗教具有相同的特点和功能。

有些意识形态也会对人类起源和历史做出详尽的解释，对追随者设定行为准则，设定一些表

明信仰者身份的标志等。例如，马克思主义通过辩证唯物主义阐释并预测人类历史，要求追

随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奋斗。所以，１９世纪的“宗教”共识已无法涵盖 ２０世纪的“宗教”

需求。更为重要的是，一劳永逸的“宗教”概念势必固化人类对未知的探索和追求。所以，

“宗教”概念的界定不仅要直面当下，还要能涵涉未来。

第三，多元宗教中难有共同点，“宗教”概念的界定无从着手。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大熔

炉，文化多元和宗教多元堪称世界之最。〔１３〕 即使在传统公认的“宗教”中也很难找到一条贯

穿其中的主线可以用来作为定义的基准。譬如佛教徒不相信有上帝，正统犹太教不相信有

来生，还有许多宗教追求神秘体验而非设置修身标准。〔１４〕 诚如下文所述，界定“宗教”概念

的种种努力，无论从宗教内容的共性出发，还是以宗教的功能为依据，都面临诸多不周延之

处。更何况“宗教”概念的界定还要面对未来层出不穷的“新信仰”。所以，从何处入手来认

定“宗教”本身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第四，“宗教”概念的界定涉及群己权界的划定。从第一修正案的宗教条款可以看出，

“宗教”概念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信仰体系，而是涉及相应的宗教行为。如果仅仅是内心的

“宗教”信仰，界定起来相对容易，可以给予适度的扩展，尽可能全面保护每个人内心的信

仰。但因为“宗教”还涉及到外在的行为，而行为则可能影响到他人。极端典型的例子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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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ａｒｔΠ———ＴｈｅＮｏｎ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８１Ｈａｒｖ．Ｌ．Ｒｅｖ．５１３（１９６８）．
相关论述和分析可参见 ＤｅｒｅｋＨ．Ｄａｖｉｓ，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ＮｏｔｔｏＲｅ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Ｔｅｎ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ｒｅｅＥｘｅｒ
ｃｉｓｅＣｌａｕ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ｕｒｃｈ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３８（２）：２４５－２５９，１９９６。
Ｄａｖｉｓｖ．Ｂｅａｓｏｎ，１３３Ｕ．Ｓ．３３３（１８９０）．
Ｔｏｒｃａｓｏｖ．Ｗａｔｋｉｎｓ，３６７Ｕ．Ｓ．４８８，４９５，ｎ．１１（１９６１）．
参见刘澎：《当代美国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ＤａｎｉｅｌＡ．Ｆａｒｂｅ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２４９．



伊斯兰教中的“圣战”。特别是什叶派和苏菲主义的穆斯林认为以保卫伊斯兰为目的，对非

穆斯林采取军事行动，是被压迫下的最后选择。〔１５〕 但武力的方式在现今又受制于种种道德

伦理。特别是９·１１之后，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更加剧了国内外不同宗教及其信条之

间的对抗。所以，对“宗教”概念的界定就涉及到对群己权界的划分，需要把“宗教”自由权

与“言论”、“生命”、“教育”等诸多个人权利进行平衡，不能单纯围绕“宗教”认识“宗教”。

第五，具体宗教的认定不仅要考虑诸神之争，还要照顾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作为触

摸人类心灵的宗教，任何人的界定都难免有“偏见”。宗教信徒与非宗教信徒、基督教徒与

伊斯兰教徒对宗教的认识肯定有所不同。这也是为何遍及全球的学者针对宗教定义提出了

不计其数的版本，却没有一种能获得多数共识，更别说得到全体一致的认可。〔１６〕 这就要求

注定要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法律人，必须且无可避免地考虑当时代的民意和认知。以近几

年日益得到美国“重视”的伊斯兰教为例，虽然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但一度在

以基督教为主导的美国社会里，无法得到公民待遇。〔１７〕 美国在从建国到 ２０世纪中叶的这

段时期，法院对处于少数的伊斯兰教，虽尽量少些刻毒的攻击，且比普通公民也会多些尊重，

但对伊斯兰教的整体认识基本与普通民众的认知保持一致。〔１８〕 摩门教在美国艰难跋涉，也

是相同的命运。

三　“宗教”概念的原始含义：有神论

有大法官言“一页历史胜过一卷逻辑”。〔１９〕 所以，在盘点当今各家学说之前，本文先简

介美国宪法宗教条款的原始意图以及“宗教”概念所具有的原初含义。

针对宪法概念的解释，制宪史料以及制宪者的个人著述是重要的参考文献。〔２０〕 只有了

解宪法制定时的语言概念，才能洞悉制宪者遣词用句的良苦用心。据制宪会议记录显示，美

国宪法文本中至少有部分条款的含义是模糊的，〔２１〕但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宗教”概念则较

为明晰。当联邦的缔造者在书写宪法宗教条款时，他们先后讨论了不下二十种方案，才最终

敲定目前的版本。〔２２〕

在当时的争论中，“清教徒、福音派、启蒙运动及共和主义的国父们，这四类群体所持的

见解，构成了１８世纪美国关于宗教自由见解的广阔而蜿蜒的天穹的四角。在天穹下累积着

所谓宗教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即：（１）良心自由；（２）宗教实践自由；（３）宗教多元主义；

（４）宗教平等；（５）政府与教会分离；（６）政府不得确立宗教。”这六项原则“成为美国宪政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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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ＪｅｒｅｍｙＧｕｎ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６Ｈａｒｖａｒｄ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８９（２００３）．
整体上来说，美国法院对伊斯兰教的认识游走在两种观点之间：一种把伊斯兰教认为是稀奇古怪的、原始的、一般

美国人都不会信的宗教；另一种则认为伊斯兰教徒也是真诚的信徒，应和其它传统宗教一样享受平等对待。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ｒｅ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ｕｓｌｉｍｓ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ｕｒｔｓ，１２Ｉｓｌａｍ＆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Ｍｕｓｌｉ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４４９（２００１）。
ＭａｒｉｅＡ．Ｆａｉｌｉｎｇｅｒ，Ｉｓｌａｍ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ｄ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ｕｒｔｓ：１８００ｔｏ１８９０，３２Ｂｏｓｔ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Ｓｏｃｉ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
１（２０１２）．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ｒｕｓｔＣｏ．ｖ．Ｅｉｓｎｅｒ，２５６Ｕ．Ｓ．３４５，３４９（１９２１）．
参见 ＣｈｅｓｔｅｒＪａｍｅｓＡｎｔｉｅａｕ，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ｃｅａｎ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２．
参见［美］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美］小约翰·威特：《宗教与美国宪政经验》（附录１），宋华琳译，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８７－２９０页。



序的核心戒律，以及美国关于宗教自由的新逻辑中至关重要的公理。”〔２３〕最高法院基本认可

了第一修正案所蕴含的这些价值，认为第一修正案的制定就是为了明确：

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不得设立教会，不得立法援助某个宗教，也不得援助所有宗教，更

不得在各宗教间厚此薄彼。不得强迫或影响他人信教或不信教，不得强迫或影响他人继续

信教或改变信仰。〔２４〕

由此可见，宗教条款的两个子条款保护的是同样的价值，只不过采用不同的方法。“立

教条款”禁止政府在各宗教间挑肥拣瘦，轻重有别，要求必须一视同仁，不分畛域；“宗教自

由条款”则禁止政府对自己不喜欢的信仰横加干涉。〔２５〕 宗教条款的制定并未在两个子条款

之间划出明确的界分。两个子条款共用同一个“宗教”概念，就理应共享同一个定义。

如前所述，制宪时代，“宗教”几乎就是有神论的代称。那个时代人们对“宗教”的认知

只能是当时有限的几种宗教。这一点从制宪时代为宗教自由奔走呼号的两位著名人物托马

斯·杰弗逊和詹姆斯·麦迪逊的观点中可见一斑。杰弗逊在其执笔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

法》中开篇申明“我们深知全能的神所创造的心灵是自由的”，〔２６〕并表示“宗教完全是一种

存在于人和他的上帝之间的事情”。〔２７〕 麦迪逊在其代表作《反对宗教征税的请愿和抗议

书》（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ａｎｄＲ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中也认为宗教是“人类对造物

主所负的义务，以及践行这种义务的方式。”〔２８〕

实际上，我们从美国缔造者的信仰以及他们的抉择可以看出，美国宪法身上有着深厚的

基督教背景。美国的国父们多是《圣经》的学生，他们对“宗教”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就是基督

教，尽管有不同的教派之分，但根本的主旨都是对基督上帝的尊崇和信仰。〔２９〕 所以，在制宪

时期，“宗教”概念的范围极其有限，仅是对世界创造者的信仰和臣服。

当然，我们知道这种认知已无法应对 ２０世纪之后的现实，注定将沦为历史的尘埃。况

且，制宪者的意图在宪法解释中究竟应占多大的分量本身就是个问题，有学者直陈根本不用

考虑死去的人怎么想。〔３０〕 只是作为一种理解，理应成为我们今天认识这一问题的出发点。

四　最高法院的“宗教”概念：就事论事

有关最高法院对“宗教”概念的认知变化，“陈文”多有介绍，在此不再赘述。需要注意

的是，在１９６１年的托加索诉华特金斯案（Ｔｏｒｃａｓｏｖ．Ｗａｔｋｉｎｓ）之前，最高法院只在四个案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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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
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Ｍａｌｎａｋｖ．Ｙｏｇｉ，１１ＴｏｌｅｄｏＬａｗＲｅ
ｖｉｅｗ，９９０（１９８０）．
［美］托马斯·杰弗逊：《杰弗逊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０８页。
同上注，第３２８页。
Ｍａｄｉｓｏｎ，Ａ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ａｎｄＲ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转引自 Ｅｖｅｒｓｏｎｖ．Ｂｏａｒｄ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３３０Ｕ．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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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介绍参见［美］约翰·艾兹摩尔：《美国宪法的基督教背景：开国先父的信仰和选择》，李婉玲等译，中央编译出

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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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了“宗教”概念。第一个是“陈文”视之为“严格解释”的戴维斯诉比森案（Ｄａｖｉｓｖ．Ｂｅａ

ｓｏｎ），法院将“宗教”等同于有神论：“‘宗教’一词涉及个人对他与造物主之关系的看法，涉

及这一关系施加给他的尊崇造物主之存在与特质的义务，以及遵从造物主意志的义务。”〔３１〕

此后，当最高法院再度提及“宗教”概念便是四十年之后的事情了，在合众国诉麦金塔案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Ｍａｃｉｎｔｏｓｈ）中，最高法院再次声明“宗教的本质就是相信个人与上帝之间的

义务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３２〕 第三次是 １９４４年的合众国诉巴拉德案（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

Ｂａｌｌａｒｄ），最高法院对此前的立场略有偏离，没有直接评论案件中的“宗教”概念，而是暗示

早前把“宗教”等同于有神论的认知可能违宪。法院说，宗教包括“在正统信徒眼中被视为

异端邪说的理论”。〔３３〕 第四次谈及“宗教”概念是在 １９５３年的福勒诉罗德岛案（Ｆｏｗｌｅｒｖ．

ＲｈｏｄｅＩｓｌａｎｄ），法院再次表示把“宗教”减等于有神论信仰在宪法上是可疑的：“法院无权说

某群人信的‘宗教’不是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宗教’。”〔３４〕

１９６１年的托加索诉华特金斯案中，最高法院在随后声名鹊起的脚注中明确否决了早先

把宗教等同于有神论的观念。“在我国的诸多宗教中，并不宣示通常所谓的信仰上帝的宗

教，包括佛教、道教、伦理文化、世俗的人道主义等等。”〔３５〕遗憾的是，本案并未提供一套认定

“宗教”的标准。直到１９６５年的合众国诉西格案（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Ｓｅｅｇｅｒ）和 １９７０年的威尔

什诉合众国案（Ｗｅｌｓｈ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最高法院才在界定“宗教”概念领域迈出了实质性

一步。

在西格案中，最高法院提出审查一种信仰是否属于“宗教”信仰应看“这种信仰在信仰

者生活中的虔诚和价值是否等同于正统信仰在信徒心目中的地位”。〔３６〕 威尔什案中，最高

法院在遵循西格案的判决意见之时，又进一步指出不管原告的信仰基础是“道德的、伦理的

或宗教的，只要不是出于回避政策、实用主义考虑抑或是权宜之计”，〔３７〕都应受到宗教条款

的保护。

威尔什案后，最高法院又在零星的案件中涉及到“宗教”概念。一个是 １９７２年的威斯

康辛州诉约德尔案，最高法院对西格案中根据信仰在信徒心中的地位来认定“宗教”表示了

怀疑。最高法院认为，任何人都不可以仅仅出于“纯粹世俗的考虑”而免于政府的合理规

制。〔３８〕 “陈文”将此称为最高法院在“宗教”概念认知上的“适度限缩”。但最高法院只是将

梭罗式的哲学理念列为世俗信仰，并没有解释做这种区分的理由，也没有推翻西格案和威尔

什案的判决理由。１９８１年的托马斯诉就业委员会案，最高法院也只是声称有些信仰“如此

奇怪，在动机上明显不属于宗教”，〔３９〕并没有提供“明显不属于宗教”的判断标准。

由此可见，最高法院在“宗教”概念的认定上更多是就事论事的态度，而非要为“宗教”

概念的判定画线设规。虽然西格案和威尔什案采取类比法，通过审查信仰在信徒心中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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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是否类同于传统宗教的功能来判定是否属于“宗教”，但问题显而易见：（１）类比的参照物

是什么？传统宗教包括在美国新出现但属于世界传统宗教范畴的佛教、道教吗？（２）传统

宗教千姿百态，各具特色，是和所有传统宗教的共同点类比，还是任选其一，自主类比？（３）

有多少共同点才算具有相似性？一个还是五个？（４）信仰在信徒心中的地位取决于信徒的

主观认知，恐怕大多数“信徒”都会认为自己信仰的虔诚堪比甚至胜于传统的宗教徒，内心

世界的感受如何认定？司法者是否有能力探知人的心理世界？

五　下级法官的视角：“宗教”概念的客观标准

最高法院打破了传统的有神论“宗教”概念，却又未能树立起新的“宗教”标准，如何认

定“新”的信仰，成了摆在各级法院面前的一道难题。如果说联邦最高法院还有案件选择

权，可以回避自己不大愿意面对的案件，那么，下级法院则别无选择，面对当事人，必须做到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４０〕所以，联邦最高法院在某种程

度上不必承担超负荷的案件压力，但下级法院则必须面对汹涌而至的诉求，对于共性问题必

须确立客观有效的标准，以加快审判进程，缓解案件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下级法院针

对“宗教”概念的界定大胆尝试，并试图提出一些客观性的认定标准来区分“宗教”与“非宗

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前文提到的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亚当斯法官。他在１９７９年

的迈奈克诉优济案的协同意见中仿照西格案的立场提出了“类比界定法”。〔４１〕 但在此之前，

最早进行界定标准客观化尝试的是１９５７年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院受理的人道团契诉阿拉

马达县案（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ｖ．ＣｏｕｎｔｙｏｆＡｌａｍｅｄａ）。

人道团契（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ｙ）是一个人道主义组织，不信仰上帝，申请享受加州的

宗教类税收减免。加州上诉法院认可了人道团契的税收减免。在解释税收减免法时，法院

认为认定“宗教”应分两步走。首先要与传统宗教在信徒生活中的地位做个类比，看一种信

仰是否能在其支持者的生活中处于类似于传统宗教的地位。这显然类似最高法院在西格案

中采用的标准。其次，法院列举了判断一种信仰是否称之为“宗教”的四个标准：（１）一套信

仰体系，当然可以不是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２）一套崇拜仪式，可以使信众集合起来表达

他们的信仰；（３）一套源自信仰的行为准则；（４）一个在崇拜中负责贯彻教义的组织。〔４２〕

几年后，在科学神教诉美国案（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Ｃｈｕｒｃｈ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ｏｌｏｇｙ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中，华盛

顿特区的联邦巡回法院推动了这项客观认定“宗教”概念的尝试。科学神教因使用一种叫

“静电计”的设备被控违反了《食品药品清洁法》。政府认为使用“静电计”不具有任何治疗

效果，而科学神教认为他们使用“静电计”并不是为人提供治疗，而是抚慰人的精神世界。

在分析科学神教是否属于“宗教”时，法院用了三个标准：在本地区拥有教堂，有专职的神职

人员，经书对人与自然有一般性阐释。〔４３〕 这种界定既分析了信仰的实质性质（对人与自然

的解释），又考察了信仰群体的组织生活（教堂和神职人员）。既不局限于有神论认知，又有

较为客观的认定标准。不论这种方式是否周延和适用，至少是为法院追求“同案同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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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裁量基准。

１９７９年的迈奈克诉优济案，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亚当斯法官提出了三条判断标准。

使该案成为客观界定“宗教”概念的里程碑式作品。案件的起因是新泽西州五所公立高中

在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学年开设了一门选修课，名为“创造性智慧：超觉静坐”（ＳＣＩ／ＴＭ）。选课学生

要参加一个礼拜仪式，课程讲员为每个学生祈祷，还要用梵语唱诗，纪念课程创始人优济的

老师。１２名原告联合提起诉讼，要求禁止教授 ＳＣＩ／ＴＭ课程，理由是在公立学校讲授这种课

程违反了宪法中的禁止立教条款。虽然被告认为 ＳＣＩ／ＴＭ不是宗教，但地区法院沿用了最

高法院的类比法，认为教材中的“创造性智慧”类似于传统宗教中的上帝，在礼拜中唱的诗

歌等同于祈祷，所以，ＳＣＩ／ＴＭ课程就等同于宗教。〔４４〕 第三巡回上诉法院认可了地区法院的

判决。亚当斯法官在协同意见中，提出了三条原则，用于判断一种信仰是否属于宗教：（１）

该信仰体系是否涉及终极关怀？（２）性质上是否是全面的、综合性的？（３）是否存在一些诸

如仪式、典礼或神职人员等标志？第一条强调宗教信仰应当直面世界的本源和人类生存这

些根本性问题。第二条认为宗教不能只是孤立地关注某一点的“终极”问题，而是应当形成

一套综合性的信仰体系，提出一套综合性的终极“真理”。例如科学只是孤立地面对一些

“终极”问题，用进化论解释生命的起源，用大爆炸理论解释宇宙的起源，这不是宗教，但如

果是将这些孤立的答案汇聚成一套综合性的信仰体系，形成一套一致的世界观，在亚当斯看

来，就成了宗教。第三条强调与传统宗教拥有类似的“标志”。单纯具备一些信仰标志，并

不能确定为宗教，但存在一些标志，有助于法院作出判断。由此，澄清了最高法院在西格案

和威尔什案中的模糊界定，推动“宗教”概念认定的标准化。

１９８１年的阿芙瑞卡诉宾夕法尼亚州案（Ａｆｒｉｃａｖ．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中，〔４５〕亚当斯法官在迈奈

克案中提出的三条标准成为法院的多数意见。案件原告阿芙瑞卡是一位正在监狱服刑的犯

人 ，自称是 ＭＯＶＥ组织中的“自然使者”，要求狱方为他提供未经任何加工的水果和蔬菜。

阿芙瑞卡提出他的宗教信条要求生食。虽然 ＭＯＶＥ并没有组织，也没有什么“仪式”，但其

成员声称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源自宗教信仰。ＭＯＶＥ在所有方面追求自然，他们认为“水是

自然的，所以保持纯洁，无害，值得信赖，是安全的，这一切等同于上帝。”亚当斯法官依据迈

奈克案中的三条标准，认为 ＭＯＶＥ更像是一个改革社会的组织，是一种崇尚自然主义的哲

学观，而非“超验的”、“精神”上的宗教。

１９９６年的合众国诉梅耶斯案（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Ｍｅｙｅｒｓ）中，〔４６〕联邦第十巡回法院的巴雷

特（Ｂａｒｒｅｔｔ）法官在亚当斯法官的方法论基础上，又向前迈了一步，提出更为详细的五条标

准。梅耶斯因参与购买、私藏大麻受到指控，但他提出他是大麻教的创始人和牧者，他的宗

教信仰要求他为了全人类的福祉使用、拥有、种植和传播大麻。虽然本案中的法院是围绕

《宗教自由复兴法》的有关规定阐释“宗教”概念，但与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宗教”概念的法

理基础是一致的。尽管联邦最高法院在第二年的判决中宣告《宗教自由复兴法》违宪，但第

十巡回法院在梅耶斯案中尝试为“宗教”概念下的定义仍然值得关注。

巴雷特法官撰写的判决意见中提出，判断梅耶斯所持的信仰是“宗教”还是哲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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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应考虑以下因素：（１）终极观：宗教通常直面生死以及生存的价值
等根本性问题；（２）超自然的信仰；（３）道德或伦理体系：宗教信仰通常都有一套行为或生活
方式，用规范的语言划清对错，善恶和公正与不公正；（４）信仰体系的广泛性：宗教信仰通常
不局限于某一个问题或教条，而是针对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终极答案；（５）宗教标志：
根据传统上公认的宗教，特定的“宗教”信仰应具有先知、创始人或夫子，重要的著作，集会

地（教堂、寺庙、圣殿、神坛），信仰的守护者（牧师、教士、僧侣、巫师、智者），宗教仪式或典

礼、组织结构、圣日、饮食禁忌、仪表着装、传教等诸多外在标识。法院承认在判断某个新生

的或独特的信仰是否属于宗教时，这些因素没有一个是决定性的，而是作为一些客观的判断

标准，看对应的信仰能满足多少。纯粹个人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或世俗的信仰不可能满

足所有这些标准。本案中大麻的医疗和社会效果都是世俗的，而非“宗教”意义上的。

除了上述判决外，联邦巡回法院的判决中还有一些类似的客观标准。〔４７〕 虽然这些都出

自联邦下级法院法官之手，但对问题的思考绝不能“嫌贫爱富”，更不能有“出身决定论”。

可能是如前所述，因为下级法院必须应对堆积如山的案件，相对于最高法院的择案而审来

说，巨大的审案压力更迫使他们追求客观性的认定标准。所以，相比最高法院在“宗教”概

念认定上的模棱两可，联邦巡回法院提出的客观标准显然更具适用价值。

六　界定“宗教”概念的学术努力：逻辑的想象

面对宪法上的“宗教”难题，除了前述法院的种种努力，学者们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各种定义层出不穷。法律概念的界定，进而形成共同体认可的“通说”，需要的正是这种智

识上的合力。整体而言，学者们对“宗教”概念的界定大致有三种路径：遵循制宪者思维的

“原旨解释”；探寻宗教独特性的“内容阐释”；与传统公认宗教进行比对的“类比解释”。

原旨解释是美国宪法学界一个颇具气候的流派，以忠实于宪法制定者的原始含义为解

释宪法的基本准则。〔４８〕 具体到宪法上的“宗教”概念而言，他们认为当初制宪者眼中的“宗

教”概念就是今天应当坚守的“宗教”概念，否则，就应该修宪。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乔治·

弗里曼（ＧｅｏｒｇｅＦｒｅｅｍａｎ），他认为制宪者在使用“宗教”一词时，常提到“造物主、神、上帝、创
造者”等，因此在制宪者眼中，“宗教就等同于有神论”。〔４９〕 当然，持这派观点的绝不止弗里

曼一人，还有部分学者也以此认为有神论应作为宪法上“宗教”概念的必要成分。〔５０〕 这种概

念遭受诟病之处恰在于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定义过于狭窄。进入 ２０世纪后，美国社会层出
不穷的新型“宗教”将难以获得承认。譬如，随着亚裔人口的增多，在其他国家都被认为是

“宗教”的佛教、道教，因没有“上帝”的观念，不被认为是“宗教”，显然有悖情理，既不利于

保护这些宗教徒的信仰权利，也不利于阻止政府卷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美国的原

旨主义略有转向，从制宪者的意图转向了宪法文本的原始含义，这就使得仅仅有制宪者有神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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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思维并不能决定“宗教”概念的范围。〔５１〕

另一种思路是循着原旨解释有神论的方向继续前行，以概括、提炼“宗教”具有的特点

为出发点。这一派解释思路又可分为三种类型：基于宗教所具有的独特内容的“内容概括

法”；基于宗教世界观的“宗教认识论”；基于宗教影响力的“宗教功能主义”。现简述之。

（１）“内容概括法”试图用简单的、易于识别的概念表述“宗教”中的复杂内容。这一思

路的代表人物是阿南德·阿格什瓦（ＡｎａｎｄＡｇｎｅｓｈｗａｒ）。他将“宗教”定义为“以超自然的

假定为基础”、“假定世界存在罪恶、痛苦或未知”、“具有救赎之法”、“信仰体系”。〔５２〕 但很

显然并不是所有宗教都具有超自然的假定。同样，一些早期宗教也没有敬畏和报应观。

（２）“宗教认识论”认为宗教信仰都会注入一些特殊元素，可以将之提炼出来界定“宗

教”。典型代表是克雷格·梅森（ＣｒａｉｇＭａｓｏｎ）。他认为宗教信仰都涉及“终极关怀”，“终

极”的意思是一切价值和知识归根结底都无法用实证经验予以证实，这时应诉诸于非理性

的“信仰”。〔５３〕 但问题是，不同宗教用不同的概念来证明自己的信仰，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

识论囊括所有“宗教”类型，其结果必定是用不同的认识论，分别概括不同的“宗教”概念。

（３）“宗教功能主义”从宗教在信徒生命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来判认“宗教”。他们认为

宗教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基本问题有一个诊断，并有一种在任何文化和背景下都适用的基本

解决路径，譬如抚慰人类面对死亡的忧虑。〔５４〕 问题是不独有宗教具有此类功能，弗洛伊德

的心理疗法也能诊断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并提供疗法。

“类比法”意识到总结、提炼各个“宗教”特点的方法不足为取，遂以传统公认的宗教为

参照物，通过比对来判断某种信仰体系是否属于“宗教”。譬如爱德华多·佩纳尔弗（Ｅｄｕ

ａｒｄｏＰｅｎａｌｖｅｒ）通过分别与有神论宗教、无神论宗教和多神论宗教比较的方法来判断某种信

仰体系是否属于宗教。〔５５〕 但问题是首先需要明确比较哪些点，其次，有多少共同点才可以

认定为“宗教”，有多少则不是。这些不确定因素显然无助于疑难案件的解决。

面对“宗教”概念界定的焦灼，斯坦福大学的拉里·亚历山大（Ｌａｒｒｙ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干脆声

称“试图在世俗与宗教之间画线理论上是不可能的”。〔５６〕 但问题是一个个具体鲜活的案件

送进了司法的大门，法律共同体有责任为这些社会问题输送正义的标准。

七　结　语

昔日耶稣面对作为神国的子民是否当向凯撒纳税的问题，指着银钱上凯撒的头像说，上

帝的物归给上帝，凯撒的物归给凯撒，〔５７〕但世界上的事情并不都像银钱那样贴着凯撒的标

签。如何区分凯撒的物与上帝的物？当我们说政教分离，要在政府和宗教之间构筑隔离之

·３７·

美国宪法上的“宗教”概念辨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ＲａｎｄｙＥ．Ｂａｒｎｅｔｔ，Ａ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ｓｍｆｏｒＮ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ｓｔｓ，４５ＬＯＹ．Ｌ．ＲＥＶ．６１１（１９９９）；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Ｍｏｏｒｅ，Ｊｕｓｔ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Ｎａｔ
ｕｒａｌＬａｗ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６９ＦＯＲＤＨＡＭＬ．ＲＥＶ．２０８７（２００１）．
ＡｎａｎｄＡｇｎｅｓｈｗａｒ，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Ｇｏ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６７Ｎ．Ｙ．Ｕ．Ｌ，ＲＥＶ．２９５（１９９２）．
ＣｒａｉｇＭａｓｏｎ，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ｅｃｕｌａｒ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Ｔｅｓｔ
ｔｏＭｏｚｅｒｔｖ．ＨａｗｋｉｎｓＣｏｕｎｔｙＰｕｂｌｉｃＳｃｈｏｏｌｓａｎｄＳｍｉｔｈｖ．Ｂｏａｒｄ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６３ＷＡＳＨ．Ｌ．ＲＥＶ．４４５（１９８８）．
ＫｅｉｔｈＹａｎｄｅｌ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１７（１９９９）．转引自前引［８］，Ｂｏｏｈｅｒ文，第４７９页。
ＥｄｕａｒｄｏＰｅｎａｌｖ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１０７ＹａｌｅＬ．Ｊ．７９１（１９９７）．
Ｌａｒｒｙ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３０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Ｌ．Ｒｅｖ．７６３，７９２（１９９３）．
《新约·马太福音》２２：１５－２２。



墙时，墙的地界定在何处？最直观的结果就是为“宗教”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二百多

年来，尽管联邦下级法院时有尝试，联邦国会和最高法院则一直谨慎从事，在界定“宗教”概

念问题上克制律己，至今未有明确的认定标准。有学者坦承法院界定“宗教”概念的任何努

力都将违反“禁止立教条款”和“宗教自由条款”。〔５８〕 而宗教条款又明确要求对宗教信仰与

非宗教信仰、宗教活动和非宗教活动作出区别对待，哈佛大学的劳伦斯·却伯（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Ｔｒｉｂｅ）则认为若回避宗教定义，便违背了宗教自由条款的基本原则。〔５９〕 宪法上的“宗教”概

念将何去何从，美国依然处在探索的路上。

纵观美国司法实践，针对宗教的定义多是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法官所作的就是把有争

议的宗教信仰与公认的传统宗教进行类比，看相似性是否“足够密切”。可能最终，还得像

斯图尔特大法官对淫秽作品的判断一样：“哪儿有什么标准，我一看就知道是不是。”〔６０〕考虑

到界定宗教的困难，真该庆幸涉及该类问题的诉讼并不多见。〔６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ｃｌ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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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支振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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